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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为加强小型场所消防安全，防范化解火灾风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小型场所消防安全工作。
法律法规、规章对小型场所所属行业或所在建筑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3条 “小型场所”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
（一）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并具有销售、服务性质的商店、饮食店、汽车摩托车修理店、洗衣店、电器维修店、美容美发店（院）等小档口；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且每层建筑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下，具有加工、生产、制造性质的小作坊；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下并具有休闲娱乐功能的酒吧、茶艺馆、沐足屋、棋牌室（含麻将房）、桌球室、咖啡馆和其他具有卡拉OK功能的小娱乐场所；
（二）其他建筑面积不超过500平方米，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与建筑其他部位分隔，设有独立安全出口并具有生产、经营、储存功能的场所。
第4条 属于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小型场所，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消防安全责任人，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负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和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属于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小型场所，应当依法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具体组织实施本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属于个体工商户的小型场所，其经营者消防安全责任参照上述规定执行，同时履行消防安全管理人职责。
第5条 实行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时，小型场所所在建筑或建筑局部产权单位（人）或出租人应当确保招租区域及所在建筑具备消防安全条件，并依法在租赁合同中约定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
对于有两个以上产权单位（人）或使用单位（人）的建筑物，产权单位（人）应与使用单位（人）约定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分工，可明确统一管理单位或委托物业服务单位对公共区域和共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等进行集中管理和维护。
承租人应对承租场所的消防安全负责。产权单位（人）或出租人发现承租方经营使用区域存在火灾隐患或有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并督促消除。
第6条 小型场所所在建筑物业服务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服务区域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对服务区域内的建筑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物业服务单位发现服务区域内有影响消防安全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劝阻、制止并报告、协助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发现火灾应当立即报警，并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紧急疏散。
小型场所所在建筑由业主委员会或其他统一管理单位实施消防安全管理的，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第7条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参与小型场所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开展行业领域消防安全自律管理，督促提醒行业领域小型场所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第8条 小型场所选址时，应选择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物，其所在建筑耐火等级、防火间距、总平面布置应符合消防标准规范要求。  
小型场所应当依据建筑物规划核准的使用功能确定经营范围；所在建筑为村民自建住宅或住宅楼的，不得从事生产、加工、存储等经营活动。
第9条 小型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应依法申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或备案抽查；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应申请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未经消防行政许可，不得擅自投入使用、营业。
第10条 小型场所实施内部装修时，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法定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按照消防技术规范标准要求落实建筑防火措施，选用经检验合格且燃烧性能等级符合要求的装修材料。小型场所严禁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
小型场所进行焊接、热切割等动火作业时，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所在建筑统一管理单位制度规定，落实动火作业审批，明确作业时间、范围、安全措施及现场监护人。动火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动火作业前，小型场所应通过官方渠道验证动火作业人员证件真实性。鼓励小型场所通过“粤就业”动火作业用工专区发布用工需求。
小型场所施工期间，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所在建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用于安全疏散的设施。因施工需暂时停用消防设施的，应当在醒目位置公告，并制定应急预案，指定专人全程现场看护，确保消防安全。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小型场所禁止在营业时间进行动火作业。
第11条 小型场所电气线路敷设、电气设备安装和维修应由具备电工职业资格的施工人员进行。更换或新增电气设备时，应根据实际负荷重新校核、布置电气线路并设置保护措施。
小型场所应选用合格的用电设备、开关、插座及照明器具，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气产品。小型场所营业结束后，应切断非必要电源。
第12条 小型场所使用管道燃气时，燃气管线敷设、燃气计量器具安装、用气设备的性能、燃气报警及紧急切断装置的设置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小型场所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时，存放装载量为15kg的气瓶不得超过2个，超过时应设置独立气瓶间。气瓶连接软管应采用不锈钢波纹软管或金属包覆软管，长度不得超过2m，不得穿墙、穿门窗、设接头或三通；软管与阀门、燃具连接处应采用防脱落卡箍紧固。应设置燃气报警和紧急切断装置。设置在高层建筑内的小型场所不应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第13条 小型场所内设置厨房时，厨房明火加工区域应与其他部位应采取有效防火分隔。鼓励小型场所使用电加热设备代替燃气设备。
小型场所使用便携式丁烷气灶时，气灶应设置过压切断安全装置和熄火保护装置；气瓶应在气灶旋塞阀处于关闭状态时方能安装；气瓶应贮存在阴凉处，远离火源，防止暴晒。
第14条 小型场所应主动联系供电、供气部门开展入户安全检查，对供电、供气部门检查发现的电气、燃气安全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第15条 严禁在生产、经营、存储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小型场所内设置住宿场所。其他小型场所确需设置人员住宿场所时，应符合消防标准规范要求，落实防火分隔，设置满足安全疏散条件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小型场所内搭建阁楼时，搭建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并不得作为住宿场所使用。
第16条 小型场所内不得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不得在其所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不得飞线充电。
小型场所所在建筑内确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应设置于建筑首层，并采用防火隔墙与建筑其他部位完全分隔，安全出口独立并与建筑首层其他安全出口错位设置。
小型场所内存放电动自行车动力蓄电池等零配件时，应采用防火隔墙、防火门与经营区域分隔，场所内严禁设置住宿场所。
第17条 小型场所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外窗、阳台等部位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金属栅栏、户外广告牌等障碍物。
属于未成年人校外培训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小型场所，确需设置防坠落措施的，应确保在发生火灾时，能够自内部无需任何工具即可迅速开启，并设置明显的开启标识。
小型场所中的餐饮场所、公共娱乐场所功能用房内均应设置可开启外窗，不得设置限位装置。
第18条 小型场所所在建筑依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应配置消防设施的，小型场所在内部装修、经营使用过程中不得擅自拆除、停用固定消防设施，并按要求配置灭火器、过滤式自救呼吸器等消防器材。配合统一管理单位或自行委托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
小型场所所在建筑依照国家标准无需配备消防设施的，应配置联网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简易喷淋、软管卷盘、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器材，提高设防等级。
鼓励小型场所结合建筑高度，配备适用的辅助逃生设施，将火灾自动报警、电气火灾监控、消防给水等建筑消防设施运行数据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应用广东社会消防管理平台开展日常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共享及数据维护。
第19条 小型场所应定期开展火灾隐患自查，对照消防技术规范标准和《广东省社会单位火灾隐患自查自改指引》，及时发现整改火灾隐患。火灾隐患整改期间，应当落实必要防范措施，保障消防安全。
第20条 小型场所发生火灾时，应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报警，准确报告起火地点、燃烧物质及人员被困情况；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利用现场消防设施、器材扑救初起火灾。
火灾扑灭后，小型场所应当主动配合消防救援机构开展火灾事故调查及损失统计，保护火灾现场，及时修复消防设施。
鼓励小型场所依法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提升灾后救助和风险分担能力。
第21条 小型场所应主动运用官方渠道发布的消防宣传产品开展提示性消防宣传。
小型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应接受统一管理单位、属地乡镇（街道）、消防部门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
小型场所应结合场所消防安全实际，组织员工、从业人员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22条 部门职责
1.消防救援部门：依法对小单位小场所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指导小单位小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对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小单位小场所，依法进行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2.公安部门：公安派出所按照职责对辖区内小单位小场所进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协助消防救援机构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3.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和存储场所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指导协调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4.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小单位小场所的经营主体资格进行监管，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行为；配合相关部门对小单位小场所的消防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经营户，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5.住建部门：对小单位小场所中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依法实施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指导小单位小场所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6. 工贸部门：负责小购物场所的行业管理，指导督促小购物场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
7.文旅部门：负责小公共娱乐场所、小休闲健身场所等文化旅游行业小单位小场所的行业管理，指导督促相关场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培训。
8.卫健部门：负责小医疗场所的行业管理，指导督促小医疗场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9.教育部门：负责小教学场所的行业管理，指导督促小教学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宣传工作，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活动统筹安排；组织开展学校消防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
10.其他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小单位小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第23条 单位场所职责
1.小型场所选址时，应选择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物，其所在建筑耐火等级、防火间距、总平面布置应符合消防标准规范要求。  
小型场所应当依据建筑物规划核准的使用功能确定经营范围；所在建筑为村民自建住宅或住宅楼的，不得从事生产、加工、存储等经营活动。
2.小型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应依法申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或备案抽查；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应申请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未经消防行政许可，不得擅自投入使用、营业。
3.小型场所实施内部装修时，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法定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按照消防技术规范标准要求落实建筑防火措施，选用经检验合格且燃烧性能等级符合要求的装修材料。小型场所严禁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
4.小型场所进行焊接、热切割等动火作业时，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所在建筑统一管理单位制度规定，落实动火作业审批，明确作业时间、范围、安全措施及现场监护人。动火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动火作业前，小型场所应通过官方渠道验证动火作业人员证件真实性。鼓励小型场所通过“粤就业”动火作业用工专区发布用工需求。
5.小型场所施工期间，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所在建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用于安全疏散的设施。因施工需暂时停用消防设施的，应当在醒目位置公告，并制定应急预案，指定专人全程现场看护，确保消防安全。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小型场所禁止在营业时间进行动火作业。
6.小型场所电气线路敷设、电气设备安装和维修应由具备电工职业资格的施工人员进行。更换或新增电气设备时，应根据实际负荷重新校核、布置电气线路并设置保护措施。
7.小型场所应选用合格的用电设备、开关、插座及照明器具，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气产品。小型场所营业结束后，应切断非必要电源。
8.小型场所使用管道燃气时，燃气管线敷设、燃气计量器具安装、用气设备的性能、燃气报警及紧急切断装置的设置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9.小型场所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时，存放装载量为15kg的气瓶不得超过2个，超过时应设置独立气瓶间。气瓶连接软管应采用不锈钢波纹软管或金属包覆软管，长度不得超过2 m，不得穿墙、穿门窗、设接头或三通；软管与阀门、燃具连接处应采用防脱落卡箍紧固。应设置燃气报警和紧急切断装置。设置在高层建筑内的小型场所不应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10.小型场所内设置厨房时，厨房明火加工区域应与其他部位应采取有效防火分隔。鼓励小型场所使用电加热设备代替燃气设备。
11.小型场所使用便携式丁烷气灶时，气灶应设置过压切断安全装置和熄火保护装置；气瓶应在气灶旋塞阀处于关闭状态时方能安装；气瓶应贮存在阴凉处，远离火源，防止暴晒。
12.小型场所应主动联系供电、供气部门开展入户安全检查，对供电、供气部门检查发现的电气、燃气安全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13.严禁在生产、经营、存储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小型场所内设置住宿场所。其他小型场所确需设置人员住宿场所时，应符合消防标准规范要求，落实防火分隔，设置满足安全疏散条件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14.小型场所内搭建阁楼时，搭建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并不得作为住宿场所使用。
15.小型场所内不得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不得在其所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不得飞线充电。
16.小型场所所在建筑内确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应设置于建筑首层，并采用防火隔墙与建筑其他部位完全分隔，安全出口独立并与建筑首层其他安全出口错位设置。
17.小型场所内存放电动自行车动力蓄电池等零配件时，应采用防火隔墙、防火门与经营区域分隔，场所内严禁设置住宿场所。
18.小型场所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外窗、阳台等部位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金属栅栏、户外广告牌等障碍物。
19.属于未成年人校外培训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小型场所，确需设置防坠落措施的，应确保在发生火灾时，能够自内部无需任何工具即可迅速开启，并设置明显的开启标识。
20.小型场所中的餐饮场所、公共娱乐场所功能用房内均应设置可开启外窗，不得设置限位装置。
21.小型场所所在建筑依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应配置消防设施的，小型场所在内部装修、经营使用过程中不得擅自拆除、停用固定消防设施，并按要求配置灭火器、过滤式自救呼吸器等消防器材。配合统一管理单位或自行委托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
22.小型场所所在建筑依照国家标准无需配备消防设施的，应配置联网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简易喷淋、软管卷盘、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器材，提高设防等级。
23.鼓励小型场所结合建筑高度，配备适用的辅助逃生设施，将火灾自动报警、电气火灾监控、消防给水等建筑消防设施运行数据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应用广东社会消防管理平台开展日常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共享及数据维护。
24.小型场所应定期开展火灾隐患自查，对照消防技术规范标准和《广东省社会单位火灾隐患自查自改指引》，及时发现整改火灾隐患。火灾隐患整改期间，应当落实必要防范措施，保障消防安全。
25.小型场所发生火灾时，应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报警，准确报告起火地点、燃烧物质及人员被困情况；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利用现场消防设施、器材扑救初起火灾。
火灾扑灭后，小型场所应当主动配合消防救援机构开展火灾事故调查及损失统计，保护火灾现场，及时修复消防设施。
鼓励小型场所依法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提升灾后救助和风险分担能力。
26.小型场所应主动运用官方渠道发布的消防宣传产品开展提示性消防宣传。
27.小型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应接受统一管理单位、属地乡镇（街道）、消防部门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
28.小型场所应结合场所消防安全实际，组织员工、从业人员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24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吴川市消防救援局。
第25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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